
取消自主健康管理期間之支持性給假措施

2023/08/01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

8/15起

開始適用
時間

2023年8月15日起(以篩檢陽性日為準)

調整內容
軍職人員、公務人員、教師、學生等對象COVID-19
快篩陽性後取消給予支持性給假措施

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如有請假需求，請依各類主管機關規定之
假別辦理。

 有關檢驗陽性醫療照護工作人員返回工作建議，將提請衛生
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COVID-19防治組專家會議討論。

支持性給假
(原措施)

各類對象自快篩日當日及隔日起5日內之病假，不列入全年度/全
學年度病假或全勤獎金計算等無不利處分之支持性給假措施。


